湖里生态环境局关于《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关于《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的制定依据、制定内容、合法性及合理性情况，我局说明如下：
制定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法律，2015年修订，2018年修正）

2.《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地方性法规，2021年发布）

3.《厦门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2019年11月8日厦门市人民政府令第178号公布 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二、逐条说明
1.通告原文

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大气环境质量，维护城市市容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决定划定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制定依据：通告制定的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2.通告原文

一、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厦门市湖里区全行政区域。

二、禁止时段：全时段。

制定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第三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2.《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当地人民政府禁止的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禁止露天烧烤食品的区域由各区人民政府划定并向社会公布”。依据以上法律法规规定，区人民政府有权划定露天烧烤食品禁止区域。结合我区实际，为进一步提升辖区大气环境质量，维护城市市容环境，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拟划定湖里区全行政区域为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并全时段禁止。

3.通告原文

三、对违反本通告规定在禁止区域内进行露天烧烤食品或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查处。

制定依据：《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分别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及第五十九条第三款“（三）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露天烧烤食品或者为露天烧烤食品提供场地的，责令其改正，没收烧烤工具和违法所得，并对提供场地的和露天烧烤经营者分别处二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4.通告原文

四、欢迎广大群众积极监督，举报在禁止区域内露天烧烤食品等违法违规行为。举报电话：厦门市12345政务热线。
制定依据：《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五条“单位和个人有权通过电话、网络等形式举报环境违法行为。”

5.通告原文

五、本通告自2022年 月  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制定依据：《厦门市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  规范性文件应当注明有效期，有效期自文件实施之日起一般不超过5年，暂行（试行）类文件有效期不超过2年。有效期届满，规范性文件自行失效。本通告具体实施日期，按正式发布确定。
三、征求意见情况

我局将《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于2021年6月8日向区委办、区府办、区城市管理局、区卫生健康局、区财政局、区发改局、信访局、宣传部、区应急局、区审计局、区教育局、湖里公安分局、区建设局、区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部、编办、区市政园林局、厦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直属分局、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区民政局、湖里街道、江头街道、禾山街道、金山街道、殿前街道广泛征求意见及建议，期间共收到区城市管理局的建议，予以部分采纳，其他单位反馈无意见。2022年9月1日我局组织专家论证会，经专家论证，统一通过《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禁止露天烧烤食品区域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内容，对露天烧烤在湖里区全行政区域、全时段禁止。
四、与上位法、上级文件存在区别的地方

此次通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厦门市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不存在违背上位法、上级文件规定的情况。

五、可能存在合理性问题的内容

该通告依据大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不存在不合法以及不合理的地方。今后，将根据大气污染防治以及城市综合管理工作实际需要调整通告内容，并相应开展重新评估通告的合法性、合理性问题。
六、评估论证结论

 建议根据《厦门是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规范性文件应当经行政机关集体研究决定”，提请湖里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研究，最终以区政府名义印发实施。

